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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关于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之法律意见书 
 
 

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下称“本所”）接受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杭萧钢构”或“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
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证监发[2005]86 号）（下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联合颁布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业务操作指引》（下称“《操作指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

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国有股股权管理通知》”）以及《关于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审核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国有

股股权管理审核程序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就公

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及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有关各

方提供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影印件，同时听取了公司及有关各方就

相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公司已保证和承诺，公司及有关各方所提供的文件和所

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

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

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

及基于本所律师对该事实的了解及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在本法律意

见书中，本所仅就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此次股权分置改革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

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在此同意，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此次股权分置

改革的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

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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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公司提供的上述文件和有关

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股权分置改革参与主体的资格 

 
     1．杭萧钢构的主体资格 
 

(1) 杭萧钢构依法设立于 1994年 12月 20日，根据杭萧钢构设立时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14358744-3），杭萧钢构设立时的名称为
萧山市杭萧轻型钢房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单银木。 

经浙江省人民政府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于 2000年 12月 22日以浙上
市[2000]65 号文《关于同意变更设立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
复》批准，杭萧钢构以整体变更设立方式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52,366,823元。2000 年 12月 28日，浙江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向公司核发了注册号为 330000100749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2)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3]129号文核准，杭萧钢构于 2003年 10

月 24日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向沪市、
深市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的方式成功发行 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2003]133号文批准，杭萧钢构公开发
行的 2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于 2003年 1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在公司上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完成后，公司的股本总额变

更为人民币 77,366,823元。 

(3) 杭萧钢构于 2004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 200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03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决定以 2003 年末公司总股本
77,366,82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共转增 77,366,823
股。本次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为 2004年 4月 23日，除权除息日为
2004年 4月 26日，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为 2004年 4月 27日。上
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的股本总额变更为人民

币 154,733,646元。  

(4) 杭萧钢构于 2005 年 3 月 7 日召开的 200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04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决定以 2004 年末公司总股本
154,733,64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6股,共转增 92,840,188
股。本次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为 2005年 4月 14日，除权除息日为
2005年 4月 15日，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为 2005年 4月 18日。上
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的股本总额变更为人民

币 247,573,8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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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杭萧钢构所作的说明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i) 不存在相关当事人涉嫌利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信息进行内幕 
交易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 

(ii) 不存在公司股票交易涉嫌市场操纵正在被立案调查或者公司股
票涉嫌被机构或个人非法集中持有的情况； 

(iii) 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涉嫌侵占公司利益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
况。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杭萧钢构为依法经批准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

限公司，其依法经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杭萧钢构具备实施此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 

 

2．杭萧钢构的非流通股股东 
 

(1) 自然人股东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担任公司职务 

单银木 330121196010092115 89,417,398 36.12% 公司董事长 
潘金水 330121195802172338 27,699,955 11.19% 公司董事 
戴瑞芳 330121196306034815 19,924,528 8.05% 无 
许荣根 330121630412211 4,373,677 1.77% 公司监事 
陈辉 330121621117921   4,373,677 1.77% 公司监事   

 

(2)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国泰建设”） 

国泰建设现持有公司 16,757,383 股非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77%，国泰建设现持有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1812711467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法定代表人为李炳传，李炳
传现担任公司的董事。 
 

(3) 靖江市地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下称“靖江金属”） 

靖江金属现持有公司 3,351,478股非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35%， 
靖江金属现持有泰州市靖江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212822100757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法定代表人为陈一江，陈一
江现担任公司的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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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下称“工业设计院”） 

工业设计院现持有公司 1,675,738 股非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68%，工业设计院现持有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0001003640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浙江省财政厅于 2002年 4
月 27日对杭州钢铁集团公司提交的《关于要求确认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
院所持有的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性质的申请》（浙冶杭钢字

[2002]第 46号）所作的批复，经浙江省财政厅核定，杭州钢铁集团公司
为国有独资公司，其所属的工业设计院为杭州钢铁集团公司的全资单位，

因此工业设计院所持有的杭萧钢构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 
     

经本所核查，公司现有非流通股股东中，法人股东国泰建设、靖江金属

及工业设计院均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主体，自然人股东单银木、

潘金水、戴瑞芳、许荣根及陈辉均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

根据公司现有非流通股股东所作的承诺并经本所核查，上述非流通股股

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现时均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质押及冻结的情况。 
     

经本所核查，公司现有非流通股股东中，单银木、潘金水、许荣根及陈

辉均为公司发起人股东，且自公司设立之日起至今一直共同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除此之外，公司现有非流通股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经本所核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单银木与戴瑞芳已于 2005年 12月 15日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戴瑞芳同意将其所持有的杭萧钢

构 19,924,528 股股份转让给单银木，在该等股份转让完成后，单银木将
持有公司 109,341,926股股份。该协议将于 2006年 1月 31日起生效。根
据公司董事会制定的《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所述，上述股份转让的过

户手续将在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排执行前完成。 
 

根据公司现有非流通股股东所作的说明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公司现有非流通股股东均未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且在此

之前六个月内亦不存在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均具备参与此次股权分置改革

的主体资格。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内容及实施程序 
 
1． 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 
 
(1) 股权分置改革利益平衡对价安排（下称“对价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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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董事会制定的《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在公司此次股权分置

改革中，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拟与流通股股东达成的对价安排方案为：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股份可获非流
通股股东支付的 2.7 股股票，非流通股股东共需支付 21,600,000 股股
票。在非流通股股东执行上述对价安排后，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非

流通股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具体对价安排方案如下： 

本所认为，在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执行对

价安排以使得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的行为从法律上而言，

系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对其合法拥有的财产进行处置的行为，该等行为并不违

反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2) 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 
 

经本所核查，公司主要非流通股股东已就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

事宜分别出具了《承诺函》，该等《承诺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i)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将积极推动杭萧钢构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在尊 

重市场规律，有利于市场稳定和发展，切实保护各方利益的原则

下，与各方协商确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在公司 A股市场相关股
东举行会议（下称“相关股东会议”）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做出

决议后，非流通股股东将积极配合公司董事会，履行和实施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 
 

(ii) 公司实际控制人单银木承诺其持有的杭萧钢构非流通股股份自  

执行对价安排前 执行对价安排后 
执行对价安排

的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本次执行

对价安排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数（股） 比例 

单银木 109,341,926 44.17% 14,094,000 95,247,926 38.47% 

潘金水 27,699,955 11.19% 3,570,480 24,129,475 9.75% 

国泰建设 16,757,383 6.77% 2,160,000 14,597,383 5.90% 

许荣根 4,373,677 1.77% 563,760 3,809,917 1.54% 

陈辉 4,373,677 1.77% 563,760 3,809,917 1.54% 

靖江金属 3,351,478 1.35% 432,000 2,919,478 1.18% 

工业设计院 1,675,738 0.68% 216,000 1,459,738 0.59% 

合计 167,573,834 67.69% 21,600,000 145,973,834 5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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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六十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公

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均承诺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

流通权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iii)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在前项承    

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

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iv) 非流通股股东均承诺若其违反承诺在禁售期间出售股票,则其出  
售股票所获的全部款项作为违约金支付给公司由全体股东共享。 
 

(v) 非流通股股东均承诺若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  
数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

工作日内将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vi) 非流通股股东均保证不利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进行内幕交易、操  
纵市场或者其他证券欺诈行为。 
 

(vii) 非流通股股东均声明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同意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上述承诺责任，其将不转

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所认为：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作的上述承诺符合《管理办法》、《操

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2．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程序 
 
经本所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已经

实施了如下程序： 
 
(1) 2005年 12月 10日，公司主要非流通股股东签署了《同意参与股权分

置改革工作的同意函》，一致同意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承诺全力配

合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并签署相关文件。 
 
(2) 2005年 12月 10日，公司主要非流通股股东签署了《关于股权分置改

革事宜的授权委托书》，同意委托公司董事会召集相关股东会议，审议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并授权公司代表非流通股股东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权分置改革登记结算相关

事宜。 
 



 7

(3)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
及公司董事均已签署了《保密协议》，约定各方对与公司此次股权分置

改革工作有关的全部信息均应承担保密义务直至上述信息成为公开信

息之日止。 
 

(4) 2005年 12月 15日，公司董事会制定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及摘要。 

 
(5) 2005年 12月 15日，公司独立董事吴晓波、周滨及竺素娥就公司此次

股权分置改革事宜出具了《关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独立意见》。 
 

(6) 2005年 12月 15日，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此次股权   
分置改革事宜出具了《保荐意见书》。 

 
本所认为，公司已实施的上述程序符合《管理办法》、《操作指引》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

的生效实施，尚须获得公司相关股东会议的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确认

以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浙江国资委”）对于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涉及的国有股股权管理事项的批准。 

三、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有关的法律文件 
 

本所已审阅了与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有关的法律文件，包括公司

主要非流通股股东签署或出具的《同意参与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同意函》、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事宜的授权委托书》及《承诺函》、公司此次股权分置

改革各参与方签署的《保密协议》、公司董事会制定的《股权分置改革说明

书》及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独立意见》。

本所认为，上述法律文件均未违反《管理办法》、《操作指引》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对上述法律文件所涉及的各方

具有法律约束力。 

 
四、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有关的法律事项 

 
1．经本所核查，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动议系由合并持有公司三分之二
以上非流通股股份的非流通股股东提出，符合《管理办法》、《操作指

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经本所核查，公司主要非流通股股东均已按照《管理办法》、《操作指
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此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

原非流通股股份的禁售期及限售期等相关事项做出了明确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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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本所核查，公司主要非流通股股东在其出具的《承诺函》中均已对承
诺事项及履约方式、履约能力、履约风险防范对策、违反承诺出售股票

所获资金的处理办法等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此外，非流通股股东均已

作出声明：“其将忠实履行《承诺函》中所作的承诺，并同意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函》项下的承诺责任，

其将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上述各项符合《管理办法》、《操作

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经本所核查，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股东的委托为公司此次股权分置
改革制定的《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摘要的内容与格式符合《管理办

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格式指引》

的相关规定。 
 

5．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股东的委托已聘请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光大证券”）担任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经本所核查，
光大证券及由其指定具体负责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保荐工作的刘延

辉已被中国证监会注册登记为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具有从事公司此

次股权分置改革保荐业务的资格。此外，根据光大证券所作的声明：( )ⅰ  
其在公司董事会公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不存在持有公司流

通股股份的情况，在前六个月内也不存在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ⅱ）其不存在《管理办法》第 42 条所规定的不得成为公司此次股权
分置改革保荐机构的情况，也不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此次保荐职责

的情况。 
 

6．光大证券已于 2005年 12月 15日就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事宜出具了
《保荐意见书》。经本所核查，该等《保荐意见书》符合《管理办法》

第 33条关于保荐意见书必备内容的规定。 
 

7．经本所核查，公司独立董事吴晓波、周滨及竺素娥已就公司此次股权分
置改革出具了《关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独立意见》，该等《关于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之独立意见》包括了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公司治理机

构的完善、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公司长远发展的影响的说明，且三位

独立董事均在上述函件中发表了结论性意见“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三公’原则，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人同意上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上述内容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8．本所作为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所聘请的专项法律顾问，与公司不存在
可能影响本所及经办律师公正履行职责的关系。经自查，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及经办律师不存在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在

前六个月内也不存在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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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杭萧钢构具备实施此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

格。杭萧钢构非流通股股东均具备参与此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杭

萧钢构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内容及已实施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操作指引》、《国有股股权管理通知》及《国

有股股权管理审核程序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杭

萧钢构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在获得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举行会议的批准、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确认以及浙江省国资委对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涉及的国

有股股权管理事项的批准后可以生效实施。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本所留存一份，其余两份提交公司。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张  宇    律师  
 

                                     2005 年 12 月 15 日  

 


